
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登記案件核對身分作
業程序 

                     112年 11月 30日訂定 

第一點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規定申請登記案件、加強防

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第四點及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

用作業要點設置土地登記印鑑之當事人得親自到場核對身分，為使

本所土地登記人員辦理核對身分作業有所依循，爰訂定本作業程

序。 

第二點 

當事人親自到場核對身分，應攜帶證明文件正本如下： 

(一)本國人：國民身分證。 

(二)外國人：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三)旅外僑民：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中央地政

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 

(四)大陸地區人民：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或

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五)香港、澳門居民：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

件。 

(六)因申請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

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第三點 

核對身分應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說明：核對身分前，向當事人說明核對身分目的及後續辦理

之程序。 

(二)查驗： 

1、運用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調閱當事人相關之戶籍資

料。 

2、運用地政系統調閱當事人相關之地籍資料。 

3、查驗當事人所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之真偽。 

(三)核對： 



1、核對身分證明文件所附照片與當事人相貌，並於徵詢當事人

同意後（詳附件一）拍照，所拍照片附入登記案件歸檔。 

2、依查調之戶籍、地籍資料詢問當事人，判斷登記名義人與當

事人是否為同一人，並確認當事人申請不動產登記之真意， 

同時觀察其回答問題之態度及神情是否有遲疑、不確定之情

況，如他人欲代為答覆時，應予制止。 

(四)簽註：當事人身分經核對無誤並確認其辦理登記之真意後，

當事人應當場於登記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親自簽名

並註明日期時間及申請案件類型，並由核對身分人員蓋職名

章，完成身分核對作業。 

(五)前款當事人不能簽名者，得經當事人同意於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內親按指印並經二人簽名證明代之。核對身分人員應依本

作業程序核對證明人之身分。 

第四點 

辦理核對身分應注意事項： 

(一)如因聽障致口語無法回答者，得改由以筆談方式完成核對身

分程序。 

(二)如遇有拒絕回答、無法回答或答非所問等情況，致無法確認

是否為當事人時，核對身分人員應立即陳報複審、課長商討

處理方式；倘無法確認身分者，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並提供

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規定得免親自到場核對身分之方式

（如檢附戶政機關核發之印鑑證明、經法院公證或認證之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地政士簽證、線上聲明等）供當事人選擇

使用。 

 


